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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資料摘要

就就就就Charles Goodhart教授對有關教授對有關教授對有關教授對有關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與本港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與本港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與本港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與本港及

海外國家類似機構的管治海外國家類似機構的管治海外國家類似機構的管治海外國家類似機構的管治 ”的研究報告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的研究報告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的研究報告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的研究報告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

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在財經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2003年 6月 2日的會議
席上，委員就Charles Goodhart教授對題為 “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管治與本
港及海外國家類似機構的管治 ”的研究報告 1(下稱 “研究報告 ”)的準確
性提出的意見 2，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下稱 “本部 ”)作出回
應。本資料摘要載述本部就Charles Goodhart教授提出的該等意見作出的
回應。

2. 就就就就Charles Goodhart教授所提意見的回應教授所提意見的回應教授所提意見的回應教授所提意見的回應

管理外匯儲備

2.1 Charles Goodhart教授表示：

“雖然英國及美國的財政部擁有外匯儲備，但該部並不負
責管理外匯儲備的工作 (正如研究報告對英美兩國作出
的多項其他論述一樣，第 108.9段在這點上並不正確 )。有
關的整體策略，包括作出干預的決定，由政府及財政部

制訂，但實際的市場運作、行事手法，以及日常管理工

作，則由金融管理機構／中央銀行專業的外匯市場營運

者負責。”3

                                                
1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於 2003年 4月 30日發表題為 “香港金融
管理局的管治與本港及海外國家類似機構的管治 ”的研究報告 (RP04/02-03)。

2 詳 情 請 參 閱 Charles Goodhart教 授 題 為 The Governance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1788/02-03(06)號文件 )。

3 Professor Charles Goodhart, The Governance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LC Paper No. CB(1) 1788/02-03(06), page 3.



立法會秘書處 IN28/02-03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2  頁

2.2 據研究報告第 108.9段所述：

“在海外國家，管理外匯儲備及規管銀行業的工作分別由
不同的機關執行。在美國，財政部負責管理外匯儲備，

而規管銀行界的工作則由聯邦儲備系統、貨幣監理處、

互助儲蓄銀行監管辦事處及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分擔。至

於英國方面，該國的財政部負責管理外匯儲備，而金融

服務管理局則為金融業的規管機構 . . . . . .”

2.3 本部希望指出，第 108.9段的主旨是，在海外國家，管理外匯
儲備及規管銀行業的工作分別由不同的機關執行。本部明白，英國及

美國的財政部負責在策略層面而不是在運作層面管理其國家的外匯

儲備。在英國，英倫銀行就外匯儲備的投資擔任財政部的代理人。在

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就該國的外匯儲備投資與財政部合作。

監管銀行

2.4 Charles Goodhart教授表示：

“在大部分國家，這項工作 [監管銀行 ]過往一直由金融管
理機構／中央銀行執行。由於銀行與其他金融中介機構

之間的界線近來日趨模糊，以致很多國家把所有金融監

管工作 (注意：並非規管工作 )集中由單一機構負責， (第
108.12段有關金融服務管理局希望將審慎監管和操守規
管的工作分開處理的論述不甚清晰，而且可能並不正

確 ).. . . . .”4

                                                
4 Professor Charles Goodhart, The Governance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LC Paper No. CB(1) 1788/02-03(06),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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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據研究報告第 108.12段所述：

“審慎監管及操守規管是兩項不同的專門工作，因此，美
國採取多個規管機構的制度；根據該制度，由證券交易

委員會負責規管證券市場，並由金融規管機構監管銀行

的工作。相比之下，英國選擇採用單一規管機構的制度，

並藉 2000年制定的《金融服務及市場法令》使有關制度
得以施行。金融服務管理局根據該法令成立，成為規管

所有金融服務的單一規管機構。儘管如此，金融服務管

理局認為，審慎監管及操守規管是兩項不同的專門工

作，最好分別由不同的人員進行。”

2.6 本部知悉英國採用單一規管機構的制度，第 108.12段只是討
論金融服務管理局的意見；該局認為，審慎監管及操守規管是指兩項

不同的專門工作。有關金融服務管理局的意見，請參閱立法會財經事

務委員會與《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 2000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草
案》委員會在 2001年 4月進行的海外職務訪問的結果。該次海外職務
訪問的目的，是研究英國及美國的金融服務。據題為《英國及美國的

金融制度研究報告書》的海外職務訪問報告第 4.5及 4.6段所述：

“研究如何規管不同的行業方面，其中最基本的原則是瞭
解審慎監管與操守規管的分別。審慎監管的主要目的，

是確保受監管機構具有足夠資本及流動資金履行其法律

責任，以免整個系統出現危機。操守規管集中規管有關

機構的日常運作，以及該等機構是否遵守有關法例、守

則及指引所施加的標準。在英國，當局藉在 2000年通過
的《金融服務及市場法令》，把英國英倫銀行規管銀行

機構的職能，撥歸新成立的金融服務管理局。金融服務

管理局亦認為，審慎監管及操守規管是兩項不同的專門

工作，最好分別由不同的人員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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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監管銀行的目的，是維持銀行的安全及穩健。

代表團在會晤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時注意到，一般意見認

為，由中央銀行負責監管銀行的工作會有較佳成效。規

管銀行的機構應集中處理客戶面對的潛在危機。該機構

須負責監管有關機構的資產及管理水平。”5

金融管理機構／中央銀行的管治

2.7 Charles Goodhart教授表示：

“本人認為，與金融管理機構／中央銀行在此方面最適宜相
比的 機 構 並 不 是 載列 於 第 3至 7部 的 機 構， 而 是 司 法 機
構 . . . . . .”6

2.8 金管局一直以來均表示，該局屬於政府的一部分。因此，將

金管局的管治與香港其他政府部門及法定機構的管治作出比較，是恰

當的做法。就香港的情況而言，司法機構亦如其他政府部門、政策局

及政府資助機構 (例如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一樣，須受同樣的資源
分配機制所規限。

控制金融管理機構／中央銀行的開支

2.9 Charles Goodhart教授表示：

“在英國，英倫銀行把所有鑄幣收益上繳英國政府，其經
費主要來自由商業銀行存放 (目的僅在於存放 )於該銀行
的款項所產生的利息收入 (順便一提，第 108.13(b)段有關
英倫銀行的論述並不正確 ). . . . . .”7

                                                
5 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及《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及《 2000年銀行業 (修訂 )
條例草案》委員會，《英國及美國的金融制度研究報告書》， 2001年 6月，第
34頁。

6 Professor Charles Goodhart, The Governance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LC Paper No. CB(1) 1788/02-03(06), page 5.

7 Professor Charles Goodhart, The Governance of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LC Paper No. CB(1) 1788/02-03(06),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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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據研究報告第 108.13(b)段所述：

“[在此項研究所涵蓋的機構當中，可識別出 5類經費來
源：] ... . . . (b)接受一筆初期非經常撥款，然後透過該筆非
經常撥款所帶來的投資回報，以及提供服務的收入，以

財政自給自足的形式運作。有關的例子包括：強制性公

積金計劃管理局、電訊管理局、英倫銀行 . . . . . .”

2.11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報告第 53.1段清楚闡述英倫銀行的經費
來源如下：

“英倫銀行各項活動的經費來自其資本和儲備，有關資金
在 2002年 2月 28日為 15億 3,000萬英鎊，而現金比率存款
(來自銀行及房屋建築協會的無息存款 )在該日為 15億
5,000萬英鎊。根據現行安排，英倫銀行獲准保留一筆相
等於除稅後盈利 50%的款項，並把餘下的 50%上繳財政
部。在 2001-02年財政年度，英倫銀行錄得的除稅後盈利
為 8,400萬英鎊 8；因此，銀行保留 4,200萬英鎊，並向財
政部繳付 4,200萬英鎊。”9

2.12 按照第 53.1段所述，英倫銀行的經費顯然來自兩個幅度相若
(最低限度就 2001至 02財政年度而言 )的來源，即初期非經常撥款所帶
來的投資回報及現金比率存款的收益 (提供服務的收入 )。

                        
胡志華

2003年 6月 16日
電話： 2869 9644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亦不應，亦不應，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下稱下稱下稱 “行政管行政管行政管行政管
理委員會理委員會理委員會理委員會 ”))))所擁有所擁有所擁有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惟有關，惟有關，惟有關
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及
圖書館服務部圖書館服務部圖書館服務部圖書館服務部，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8 財政部與英倫銀行之間的協議訂明，發行紙幣的所有利潤均上繳財政部。為

方便會計工作，該項利潤將不會列入銀行的財務報表。
9 The Bank of England, Annual Report 2002, pages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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